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簡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吳金龍  

被上訴人    甘家忠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芊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

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建簡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經已故訴外人林聖文介紹，承攬被上訴人發

包之工程，內容為訴外人黃秀珠所有桃園市○○區○○路00

0巷00弄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裝修之泥作部分工程，

包含1樓大門舊牆壁打掉、抹壁、貼磁磚、填縫、地板清

洗、大門內貼壁磚、天花板細縫填補；2樓前、後陽台前面

磁磚、地板清理；3樓前陽台磁磚、屋內客廳地板磁磚、清

洗地板，及清運各樓層垃圾等（下稱系爭工程）。伊曾在施

工現場表示系爭工程報酬均向被上訴人請款，經被上訴人同

意。詎系爭工程完工，且黃秀珠已將全部工程款交付被上訴

人後，伊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新臺幣（下同）22萬7,800元

（下稱系爭工程款）未果，爰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22萬7,800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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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則以：黃秀珠為伊教會友人，為修繕系爭房屋而於

民國111至112年間請伊協助聯繫工程包商、核算給付包商之

工程款，及查看施工品質等事宜，伊係無償好意幫忙，與黃

秀珠或包商間均無成立任何法律關係。伊幫黃秀珠找了泥

作、鐵工、裝修冷氣等工程之承攬人，其中伊介紹林聖文承

攬系爭工程，林聖文再僱用上訴人負責施作，系爭工程所需

材料皆由林聖文向建材公司訂貨，且伊第一次看到上訴人是

在工地，不可能是伊找上訴人承包系爭工程，故兩造間無承

攬關係，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系爭工程款。況黃秀珠給伊

共125萬元現金之工程款後，伊全數交付各承攬人完畢，至

林聖文是否給付上訴人報酬，伊並不知情。是縱認上訴人為

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亦應向定作人即黃秀珠請款。再退步

言，縱認兩造間有承攬關係，上訴人曾在社群網站Facebook

指伊積欠上訴人系爭工程之款項10幾萬元，起訴後卻暴增為

22萬7,800元，顯有灌水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00

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承攬被上訴人所發包之系爭工程，已完成全

部工作，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系爭工程款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490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

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

年度台上字第69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

間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合意，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

訴人就兩造間存有承攬合意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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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之證人黃秀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屋的工程都是被

上訴人幫伊找廠商，工程款都是交給被上訴人，也是被上訴

人幫伊處理系爭房屋如何改裝、設計、規劃，上訴人及林聖

文是來伊家做工程時才認識，現場施工時，上訴人或林聖文

沒有告訴伊誰是被上訴人找來的，只有被上訴人告訴伊，被

上訴人是找林聖文，上訴人則是林聖文找來的，系爭工程主

要是林聖文在做，上訴人貼磁磚，林聖文做水泥工等語（見

原審卷第77頁至第79頁），與被上訴人陳稱伊找林聖文承攬

系爭工程，上訴人係林聖文僱用來貼磁磚，及伊曾向黃秀珠

收取工程款等語相符。是依黃秀珠所述，黃秀珠與上訴人、

林聖文並無直接接觸，而係被上訴人受黃秀珠所託，於收受

黃秀珠交付之款項後，為完成系爭房屋之修繕工程，將細爭

工程交由林聖文等人，再由林聖文找上訴人施作，此部分事

實堪可認定。　

(三)復參被上訴人所提永鎰建材有限公司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

1月13日間送貨單11紙所載，訂貨人為林聖文，送貨地點為

系爭房屋，運送物品包含水泥、細砂、砂袋、紅磚、保護板

等（見原審卷第35頁至第49頁），依證人黃秀珠所稱，上開

材料確有用於系爭房屋裝潢等語（見原審卷第78頁），佐以

上訴人自陳伊施作系爭工程的材料，不是伊叫的，現場就有

了，伊不知道誰載來的等語（見原審卷第60頁），足認系爭

工程之材料為林聖文負責訂貨，之後交由上訴人負責施作。

另觀諸被上訴人所有中國信託銀行敦南分行000000000000號

帳戶明細，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22日至112年2月13日止，

有備註「林聖文」、「阿文」、「阿文工資」、「阿文黃表

哥」、「阿文母」、「永鎰阿文材料」、「永鎰建材」等匯

款紀錄（本院卷第77頁至第83頁、第87頁），亦足認被上訴

人辯稱有將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匯予林聖文或其親人，並支付

林聖文訂購材料之貨款，伊係找林聖文施作系爭工程，林聖

文再找上訴人施作，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雖然叫伊去做事的是林聖文，但到現場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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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叫伊貼磁磚，伊有跟被上訴人說伊做的事情都要針對被上

訴人，被上訴人回應說好等語，雖提出系爭房屋裝修照片、

上訴人與「林小君」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被上訴

人署名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之收據等為證（見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3年度桃簡字第394號卷，下稱桃簡卷，第5頁至

第31頁）。然依前開資料，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曾至系爭房

屋施作工程，及被上訴人曾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等情，

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另參上訴人自陳：

一開始是林聖文找伊去作系爭工程，現場是林聖文告訴伊施

工範圍及內容，伊有估價給林聖文，林聖文說會將估價內容

告知被上訴人，伊忘記當時告知的金額是多少，只知道總金

額是20多萬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至第63頁），可知上訴人

係林聖文所找、依林聖文指示施作系爭工程，且於施作期間

僅向林聖文告知報酬金額，而非直接受被上訴人僱用、指示

或向被上訴人請款，亦可認與上訴人成立契約關係之相對人

應係林聖文，而非被上訴人。

(五)至上訴人主張：伊在現場向被上訴人稱「我做的事情都要針

對你」，係指要申請錢要直接跟被上訴人要之意，被上訴人

亦於現場同意；林聖文是工頭，負責調人，伊跟林聖文說伊

的錢要找總包頭，林聖文說好，伊之後也有跟被上訴人說錢

要跟被上訴人領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62頁至第

63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

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亦無法提出兩造間存在

承攬合意之書面契約或對話紀錄、經被上訴人簽名承認之請

款單，或系爭工程款之細項計算依據等足資證明兩造間存在

承攬合意之證據供本院審認，自難認兩造間確有承攬契約存

在，上訴人前開主張，委無可採。從而，契約關係既係分別

存在於被上訴人與林聖文間、林聖文與上訴人間，則依債之

相對性原則，上訴人主張依承攬之法律關係、工程款請求

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出工程款，即難認有據，應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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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承攬契約，從

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工程款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原審就此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匡偉

　

　　　　　　　　　　　　　　　　　　 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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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簡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吳金龍  
被上訴人    甘家忠  


訴訟代理人  劉芊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建簡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經已故訴外人林聖文介紹，承攬被上訴人發包之工程，內容為訴外人黃秀珠所有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裝修之泥作部分工程，包含1樓大門舊牆壁打掉、抹壁、貼磁磚、填縫、地板清洗、大門內貼壁磚、天花板細縫填補；2樓前、後陽台前面磁磚、地板清理；3樓前陽台磁磚、屋內客廳地板磁磚、清洗地板，及清運各樓層垃圾等（下稱系爭工程）。伊曾在施工現場表示系爭工程報酬均向被上訴人請款，經被上訴人同意。詎系爭工程完工，且黃秀珠已將全部工程款交付被上訴人後，伊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新臺幣（下同）22萬7,800元（下稱系爭工程款）未果，爰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00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黃秀珠為伊教會友人，為修繕系爭房屋而於民國111至112年間請伊協助聯繫工程包商、核算給付包商之工程款，及查看施工品質等事宜，伊係無償好意幫忙，與黃秀珠或包商間均無成立任何法律關係。伊幫黃秀珠找了泥作、鐵工、裝修冷氣等工程之承攬人，其中伊介紹林聖文承攬系爭工程，林聖文再僱用上訴人負責施作，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皆由林聖文向建材公司訂貨，且伊第一次看到上訴人是在工地，不可能是伊找上訴人承包系爭工程，故兩造間無承攬關係，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系爭工程款。況黃秀珠給伊共125萬元現金之工程款後，伊全數交付各承攬人完畢，至林聖文是否給付上訴人報酬，伊並不知情。是縱認上訴人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亦應向定作人即黃秀珠請款。再退步言，縱認兩造間有承攬關係，上訴人曾在社群網站Facebook指伊積欠上訴人系爭工程之款項10幾萬元，起訴後卻暴增為22萬7,800元，顯有灌水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00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承攬被上訴人所發包之系爭工程，已完成全部工作，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工程款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490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合意，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存有承攬合意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觀之證人黃秀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屋的工程都是被上訴人幫伊找廠商，工程款都是交給被上訴人，也是被上訴人幫伊處理系爭房屋如何改裝、設計、規劃，上訴人及林聖文是來伊家做工程時才認識，現場施工時，上訴人或林聖文沒有告訴伊誰是被上訴人找來的，只有被上訴人告訴伊，被上訴人是找林聖文，上訴人則是林聖文找來的，系爭工程主要是林聖文在做，上訴人貼磁磚，林聖文做水泥工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至第79頁），與被上訴人陳稱伊找林聖文承攬系爭工程，上訴人係林聖文僱用來貼磁磚，及伊曾向黃秀珠收取工程款等語相符。是依黃秀珠所述，黃秀珠與上訴人、林聖文並無直接接觸，而係被上訴人受黃秀珠所託，於收受黃秀珠交付之款項後，為完成系爭房屋之修繕工程，將細爭工程交由林聖文等人，再由林聖文找上訴人施作，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三)復參被上訴人所提永鎰建材有限公司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1月13日間送貨單11紙所載，訂貨人為林聖文，送貨地點為系爭房屋，運送物品包含水泥、細砂、砂袋、紅磚、保護板等（見原審卷第35頁至第49頁），依證人黃秀珠所稱，上開材料確有用於系爭房屋裝潢等語（見原審卷第78頁），佐以上訴人自陳伊施作系爭工程的材料，不是伊叫的，現場就有了，伊不知道誰載來的等語（見原審卷第60頁），足認系爭工程之材料為林聖文負責訂貨，之後交由上訴人負責施作。另觀諸被上訴人所有中國信託銀行敦南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22日至112年2月13日止，有備註「林聖文」、「阿文」、「阿文工資」、「阿文黃表哥」、「阿文母」、「永鎰阿文材料」、「永鎰建材」等匯款紀錄（本院卷第77頁至第83頁、第87頁），亦足認被上訴人辯稱有將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匯予林聖文或其親人，並支付林聖文訂購材料之貨款，伊係找林聖文施作系爭工程，林聖文再找上訴人施作，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雖然叫伊去做事的是林聖文，但到現場被上訴人叫伊貼磁磚，伊有跟被上訴人說伊做的事情都要針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回應說好等語，雖提出系爭房屋裝修照片、上訴人與「林小君」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被上訴人署名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之收據等為證（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桃簡字第394號卷，下稱桃簡卷，第5頁至第31頁）。然依前開資料，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曾至系爭房屋施作工程，及被上訴人曾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等情，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另參上訴人自陳：一開始是林聖文找伊去作系爭工程，現場是林聖文告訴伊施工範圍及內容，伊有估價給林聖文，林聖文說會將估價內容告知被上訴人，伊忘記當時告知的金額是多少，只知道總金額是20多萬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至第63頁），可知上訴人係林聖文所找、依林聖文指示施作系爭工程，且於施作期間僅向林聖文告知報酬金額，而非直接受被上訴人僱用、指示或向被上訴人請款，亦可認與上訴人成立契約關係之相對人應係林聖文，而非被上訴人。
(五)至上訴人主張：伊在現場向被上訴人稱「我做的事情都要針對你」，係指要申請錢要直接跟被上訴人要之意，被上訴人亦於現場同意；林聖文是工頭，負責調人，伊跟林聖文說伊的錢要找總包頭，林聖文說好，伊之後也有跟被上訴人說錢要跟被上訴人領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62頁至第63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亦無法提出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之書面契約或對話紀錄、經被上訴人簽名承認之請款單，或系爭工程款之細項計算依據等足資證明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之證據供本院審認，自難認兩造間確有承攬契約存在，上訴人前開主張，委無可採。從而，契約關係既係分別存在於被上訴人與林聖文間、林聖文與上訴人間，則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上訴人主張依承攬之法律關係、工程款請求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出工程款，即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承攬契約，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工程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匡偉
　
　　　　　　　　　　　　　　　　　　 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簡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吳金龍  
被上訴人    甘家忠  

訴訟代理人  劉芊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
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建簡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經已故訴外人林聖文介紹，承攬被上訴人發
    包之工程，內容為訴外人黃秀珠所有桃園市○○區○○路000巷0
    0弄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裝修之泥作部分工程，包含1
    樓大門舊牆壁打掉、抹壁、貼磁磚、填縫、地板清洗、大門
    內貼壁磚、天花板細縫填補；2樓前、後陽台前面磁磚、地
    板清理；3樓前陽台磁磚、屋內客廳地板磁磚、清洗地板，
    及清運各樓層垃圾等（下稱系爭工程）。伊曾在施工現場表
    示系爭工程報酬均向被上訴人請款，經被上訴人同意。詎系
    爭工程完工，且黃秀珠已將全部工程款交付被上訴人後，伊
    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新臺幣（下同）22萬7,800元（下稱系
    爭工程款）未果，爰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
    00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黃秀珠為伊教會友人，為修繕系爭房屋而於
    民國111至112年間請伊協助聯繫工程包商、核算給付包商之
    工程款，及查看施工品質等事宜，伊係無償好意幫忙，與黃
    秀珠或包商間均無成立任何法律關係。伊幫黃秀珠找了泥作
    、鐵工、裝修冷氣等工程之承攬人，其中伊介紹林聖文承攬
    系爭工程，林聖文再僱用上訴人負責施作，系爭工程所需材
    料皆由林聖文向建材公司訂貨，且伊第一次看到上訴人是在
    工地，不可能是伊找上訴人承包系爭工程，故兩造間無承攬
    關係，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系爭工程款。況黃秀珠給伊共
    125萬元現金之工程款後，伊全數交付各承攬人完畢，至林
    聖文是否給付上訴人報酬，伊並不知情。是縱認上訴人為系
    爭工程之承攬人，亦應向定作人即黃秀珠請款。再退步言，
    縱認兩造間有承攬關係，上訴人曾在社群網站Facebook指伊
    積欠上訴人系爭工程之款項10幾萬元，起訴後卻暴增為22萬
    7,800元，顯有灌水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00元
    。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承攬被上訴人所發包之系爭工程，已完成全
    部工作，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系爭工程款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
    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490條、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
    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
    年度台上字第69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
    間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合意，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
    訴人就兩造間存有承攬合意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觀之證人黃秀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屋的工程都是被
    上訴人幫伊找廠商，工程款都是交給被上訴人，也是被上訴
    人幫伊處理系爭房屋如何改裝、設計、規劃，上訴人及林聖
    文是來伊家做工程時才認識，現場施工時，上訴人或林聖文
    沒有告訴伊誰是被上訴人找來的，只有被上訴人告訴伊，被
    上訴人是找林聖文，上訴人則是林聖文找來的，系爭工程主
    要是林聖文在做，上訴人貼磁磚，林聖文做水泥工等語（見
    原審卷第77頁至第79頁），與被上訴人陳稱伊找林聖文承攬
    系爭工程，上訴人係林聖文僱用來貼磁磚，及伊曾向黃秀珠
    收取工程款等語相符。是依黃秀珠所述，黃秀珠與上訴人、
    林聖文並無直接接觸，而係被上訴人受黃秀珠所託，於收受
    黃秀珠交付之款項後，為完成系爭房屋之修繕工程，將細爭
    工程交由林聖文等人，再由林聖文找上訴人施作，此部分事
    實堪可認定。　
(三)復參被上訴人所提永鎰建材有限公司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
    1月13日間送貨單11紙所載，訂貨人為林聖文，送貨地點為
    系爭房屋，運送物品包含水泥、細砂、砂袋、紅磚、保護板
    等（見原審卷第35頁至第49頁），依證人黃秀珠所稱，上開
    材料確有用於系爭房屋裝潢等語（見原審卷第78頁），佐以
    上訴人自陳伊施作系爭工程的材料，不是伊叫的，現場就有
    了，伊不知道誰載來的等語（見原審卷第60頁），足認系爭
    工程之材料為林聖文負責訂貨，之後交由上訴人負責施作。
    另觀諸被上訴人所有中國信託銀行敦南分行000000000000號
    帳戶明細，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22日至112年2月13日止，
    有備註「林聖文」、「阿文」、「阿文工資」、「阿文黃表
    哥」、「阿文母」、「永鎰阿文材料」、「永鎰建材」等匯
    款紀錄（本院卷第77頁至第83頁、第87頁），亦足認被上訴
    人辯稱有將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匯予林聖文或其親人，並支付
    林聖文訂購材料之貨款，伊係找林聖文施作系爭工程，林聖
    文再找上訴人施作，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雖然叫伊去做事的是林聖文，但到現場被上訴
    人叫伊貼磁磚，伊有跟被上訴人說伊做的事情都要針對被上
    訴人，被上訴人回應說好等語，雖提出系爭房屋裝修照片、
    上訴人與「林小君」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被上訴
    人署名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之收據等為證（見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3年度桃簡字第394號卷，下稱桃簡卷，第5頁至
    第31頁）。然依前開資料，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曾至系爭房
    屋施作工程，及被上訴人曾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等情，
    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另參上訴人自陳：
    一開始是林聖文找伊去作系爭工程，現場是林聖文告訴伊施
    工範圍及內容，伊有估價給林聖文，林聖文說會將估價內容
    告知被上訴人，伊忘記當時告知的金額是多少，只知道總金
    額是20多萬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至第63頁），可知上訴人
    係林聖文所找、依林聖文指示施作系爭工程，且於施作期間
    僅向林聖文告知報酬金額，而非直接受被上訴人僱用、指示
    或向被上訴人請款，亦可認與上訴人成立契約關係之相對人
    應係林聖文，而非被上訴人。
(五)至上訴人主張：伊在現場向被上訴人稱「我做的事情都要針
    對你」，係指要申請錢要直接跟被上訴人要之意，被上訴人
    亦於現場同意；林聖文是工頭，負責調人，伊跟林聖文說伊
    的錢要找總包頭，林聖文說好，伊之後也有跟被上訴人說錢
    要跟被上訴人領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62頁至第
    63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
    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亦無法提出兩造間存在
    承攬合意之書面契約或對話紀錄、經被上訴人簽名承認之請
    款單，或系爭工程款之細項計算依據等足資證明兩造間存在
    承攬合意之證據供本院審認，自難認兩造間確有承攬契約存
    在，上訴人前開主張，委無可採。從而，契約關係既係分別
    存在於被上訴人與林聖文間、林聖文與上訴人間，則依債之
    相對性原則，上訴人主張依承攬之法律關係、工程款請求權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出工程款，即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承攬契約，從而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工程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原審就此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匡偉
　
　　　　　　　　　　　　　　　　　　 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簡上字第13號
上  訴  人  吳金龍  
被上訴人    甘家忠  

訴訟代理人  劉芊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22日本院新店簡易庭113年度店建簡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伊經已故訴外人林聖文介紹，承攬被上訴人發包之工程，內容為訴外人黃秀珠所有桃園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裝修之泥作部分工程，包含1樓大門舊牆壁打掉、抹壁、貼磁磚、填縫、地板清洗、大門內貼壁磚、天花板細縫填補；2樓前、後陽台前面磁磚、地板清理；3樓前陽台磁磚、屋內客廳地板磁磚、清洗地板，及清運各樓層垃圾等（下稱系爭工程）。伊曾在施工現場表示系爭工程報酬均向被上訴人請款，經被上訴人同意。詎系爭工程完工，且黃秀珠已將全部工程款交付被上訴人後，伊向被上訴人請求報酬新臺幣（下同）22萬7,800元（下稱系爭工程款）未果，爰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於原審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00元。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黃秀珠為伊教會友人，為修繕系爭房屋而於民國111至112年間請伊協助聯繫工程包商、核算給付包商之工程款，及查看施工品質等事宜，伊係無償好意幫忙，與黃秀珠或包商間均無成立任何法律關係。伊幫黃秀珠找了泥作、鐵工、裝修冷氣等工程之承攬人，其中伊介紹林聖文承攬系爭工程，林聖文再僱用上訴人負責施作，系爭工程所需材料皆由林聖文向建材公司訂貨，且伊第一次看到上訴人是在工地，不可能是伊找上訴人承包系爭工程，故兩造間無承攬關係，上訴人無權請求伊給付系爭工程款。況黃秀珠給伊共125萬元現金之工程款後，伊全數交付各承攬人完畢，至林聖文是否給付上訴人報酬，伊並不知情。是縱認上訴人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亦應向定作人即黃秀珠請款。再退步言，縱認兩造間有承攬關係，上訴人曾在社群網站Facebook指伊積欠上訴人系爭工程之款項10幾萬元，起訴後卻暴增為22萬7,800元，顯有灌水之嫌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2萬7,800元。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承攬被上訴人所發包之系爭工程，已完成全部工作，依承攬、工程款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工程款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按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490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契約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三人，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9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工程存有承攬合意，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上訴人就兩造間存有承攬合意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二)觀之證人黃秀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屋的工程都是被上訴人幫伊找廠商，工程款都是交給被上訴人，也是被上訴人幫伊處理系爭房屋如何改裝、設計、規劃，上訴人及林聖文是來伊家做工程時才認識，現場施工時，上訴人或林聖文沒有告訴伊誰是被上訴人找來的，只有被上訴人告訴伊，被上訴人是找林聖文，上訴人則是林聖文找來的，系爭工程主要是林聖文在做，上訴人貼磁磚，林聖文做水泥工等語（見原審卷第77頁至第79頁），與被上訴人陳稱伊找林聖文承攬系爭工程，上訴人係林聖文僱用來貼磁磚，及伊曾向黃秀珠收取工程款等語相符。是依黃秀珠所述，黃秀珠與上訴人、林聖文並無直接接觸，而係被上訴人受黃秀珠所託，於收受黃秀珠交付之款項後，為完成系爭房屋之修繕工程，將細爭工程交由林聖文等人，再由林聖文找上訴人施作，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三)復參被上訴人所提永鎰建材有限公司111年12月28日至112年1月13日間送貨單11紙所載，訂貨人為林聖文，送貨地點為系爭房屋，運送物品包含水泥、細砂、砂袋、紅磚、保護板等（見原審卷第35頁至第49頁），依證人黃秀珠所稱，上開材料確有用於系爭房屋裝潢等語（見原審卷第78頁），佐以上訴人自陳伊施作系爭工程的材料，不是伊叫的，現場就有了，伊不知道誰載來的等語（見原審卷第60頁），足認系爭工程之材料為林聖文負責訂貨，之後交由上訴人負責施作。另觀諸被上訴人所有中國信託銀行敦南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明細，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22日至112年2月13日止，有備註「林聖文」、「阿文」、「阿文工資」、「阿文黃表哥」、「阿文母」、「永鎰阿文材料」、「永鎰建材」等匯款紀錄（本院卷第77頁至第83頁、第87頁），亦足認被上訴人辯稱有將系爭工程之工程款匯予林聖文或其親人，並支付林聖文訂購材料之貨款，伊係找林聖文施作系爭工程，林聖文再找上訴人施作，兩造間並無契約關係等語，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雖然叫伊去做事的是林聖文，但到現場被上訴人叫伊貼磁磚，伊有跟被上訴人說伊做的事情都要針對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回應說好等語，雖提出系爭房屋裝修照片、上訴人與「林小君」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截圖、被上訴人署名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之收據等為證（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桃簡字第394號卷，下稱桃簡卷，第5頁至第31頁）。然依前開資料，至多僅能佐證上訴人曾至系爭房屋施作工程，及被上訴人曾收受系爭房屋裝修工程款等情，尚不足以直接證明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另參上訴人自陳：一開始是林聖文找伊去作系爭工程，現場是林聖文告訴伊施工範圍及內容，伊有估價給林聖文，林聖文說會將估價內容告知被上訴人，伊忘記當時告知的金額是多少，只知道總金額是20多萬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至第63頁），可知上訴人係林聖文所找、依林聖文指示施作系爭工程，且於施作期間僅向林聖文告知報酬金額，而非直接受被上訴人僱用、指示或向被上訴人請款，亦可認與上訴人成立契約關係之相對人應係林聖文，而非被上訴人。
(五)至上訴人主張：伊在現場向被上訴人稱「我做的事情都要針對你」，係指要申請錢要直接跟被上訴人要之意，被上訴人亦於現場同意；林聖文是工頭，負責調人，伊跟林聖文說伊的錢要找總包頭，林聖文說好，伊之後也有跟被上訴人說錢要跟被上訴人領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62頁至第63頁），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迄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上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亦無法提出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之書面契約或對話紀錄、經被上訴人簽名承認之請款單，或系爭工程款之細項計算依據等足資證明兩造間存在承攬合意之證據供本院審認，自難認兩造間確有承攬契約存在，上訴人前開主張，委無可採。從而，契約關係既係分別存在於被上訴人與林聖文間、林聖文與上訴人間，則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上訴人主張依承攬之法律關係、工程款請求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出工程款，即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承攬契約，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系爭工程款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匡偉
　
　　　　　　　　　　　　　　　　　　 法　官 林修平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